2009 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為參與2009 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茲簽定同意書願遵守以下規定:
1. 繳交之報名費(包含訂金)於2009年4月6日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2. 學員將遵守大會所有安排之行程及飯店、食宿、交通。
3. 本次參與之交通運輸為團體機位只能團進團出，團員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脫隊私下搭機，否則自行負擔一切費用損失。
4. 活動期間除經領隊允許外不得私自脫隊或離開飯店、禱告山營地及外出訪友，如自行安排非團隊之行程及地點，例:私下外出、旅遊、訪友致發生意外一律自行負責。     
5. 特會期間講員講道，請尊重講員不得隨意發言指責或從事不當個人神學言論發表，並特會期間願意遵守大會規則。
6. 住宿飯店因屬於國際飯店且為保障同宿者住宿品質，同意不得留宿訪友，且非經同宿者同意不得將訪友帶進房間。
7. 個人的財物同意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或遭竊自行負責。
8. 參加學員同意遵守大會指定小隊長之指導與一切從機場到行程結束回台灣桃園機場出關為止之安排。
9. 若個人報名無同行者, 願意遵守大會安排之同宿學員，不得異議。
10. 學員若有孩童隨行，同意自行負責孩童之安全及遵守一切起居作息與秩序要求(特別是特會當中的講道地點)。
11. 個人行李一律不得超過20公斤，行李超重請自行負責行李超重費。
12. 特會期間，個人疾病的藥物請自行準備。 
13. 若自行攜帶護照至機場，因遺失、忘記攜帶或其他因素致無法搭乘航班，自負後果及額外費用，大會恕不因此退費。
14. 立同意書人對於以上規定完全了解並同意遵守，絕無異議，如有違背願自行負責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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